
一步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、带领农民致

富、密切联系群众、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,根据中央
农村工作会议、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部署,现就做好选派机关优

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选派范围和数量

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要全覆盖。主要是那些党组织班子配

各不齐、书记长期缺职、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的,党组织书记不

胜任现职、工作不在状态、严重影响班子整体战斗力的,班子
不团结、内耗严重、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的,组织制度形同虚设、

不开展活动的,尤其是换届选举拉票贿选问题突出、宗族宗教

和黑恶势力干扰渗透严重、村务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混乱、社

会治安问题和信访矛盾集中的村。

对建档立卡贫因村要全覆盖。重点区域是六盘山区、秦巴

山区、武陵山区、乌蒙山区、滇桂黔石漠化区、滇西边境山区、

大兴安岭南麓山区、燕山一太行山区、吕梁山区、大别山区、

罗霄山区和西藏、四省藏区、新疆南疆三地州 14个集中连片

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

对赣闽粤等原中央苏区,陕甘宁、左右江、川陕等革命老
区,内蒙古、广西、宁夏等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,四川芦山和
云南鲁甸、景谷等灾后恢复重建地区,要加大选派第一书记力

度,做到应派尽派。

对其他类型村可根据实际选派。选派第一书记的具体范围

和数量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确定。

二、人选条件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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